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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地政法規 

（一）基本法規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內政部函送總統府秘書長

100年12月30日華總一字

第10000294930號函公布

修正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

文案 

101 1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1 北

市地價字第 101300997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.4台內地字第100

0257311 號函 

總統府秘書長 100.12.30 華總

一義字第 10000294930 號函 

中華民國100年12月30日

修正公布之「平均地權條

例」第47條、第81條之2、

「地政士法」第26條之1、

第51條之1、第52條、「不

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」第2

4條之1、第24條之2、第29

條第1項第2款，行政院定

自101年8月1日施行 

101 7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2 北

市地價字第 10113010300 號函 

行政院101.6.27院臺建字第10

10135254B 號函 

檢送內政部土地法第18條

規定解釋令1份如附件 

101 7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23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2420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18台內地字第10

102442853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18台內地字第10

10244285 號令 

內政部檢送土地法第18條

有關瑞典人得於我國取得

或設定土地權利之規定解

釋令一案 

101 8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29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6884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8.28台內地字第10

102840253 號函 

內政部101.8.28台內地字第10

10284025 號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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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地籍法規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內政部函送「土地登記規

則第97條」規定之解釋令

一案 

101 8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1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34906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8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3623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8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362 號令 

內政部函釋現任之村（里）

長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

則第28條規定出具證明書

事宜一案 

101 9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9.6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37483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9.3台內地字第101

0296936 號函 

內政部函送「地籍測量實

施規則第279條」受理早期

建物第一次測量登記之解

釋令乙份，請至該部地政

司全球資訊網（http://ww

w.land.moi.gov.tw/chht

ml/index.asp）公文附件

下載區下載 

101 9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9.26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39613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9.20台內地字第10

103036373 號函 

內政部101.9.20台內地字第10

10303637 號令 

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

執行要點」業經內政部以1

01年10月3日內授中辦地

字第1016651786號令修正

發布，並自即日生效一案 

101 10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0.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4128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0.3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7863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0.3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786 號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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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地用法規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「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

則」部分條文及第46條附

件1、第50條附件2，業經

內政部於101年6月27日以

台內地字第1010228473號

令修正發布，如需修正發

布條文，請至行政院公報

資訊網（網址http://gaze

tte.nat.gov.tw）下載 

101 7 2 臺北市政府 101.7.2 府授地用

字第 10112997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27 台內地字第 1

0102284735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27 台內地字第 1

010228473 號令 

本府產業發展局函轉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有關農業發

展條例第18條「取得農業

用地」規定解釋令影本1份 

101 7 1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8665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101.7.

4北市產業農字第10113026400

號函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1.6.29農

水保字第 101865001 號函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1.6.29農

水保字第 101865000 號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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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徵收法規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中華民國101年1月4日修

正公布之「土地徵收條例」

第30條，業由行政院定自1

01年9月1日施行 

101 7 1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20 北

市地用字第 10113258700 號函 

行政院101.7.20院臺建字第10

10040049B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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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地政機關法令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

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

臺北市區域性不動產糾紛

調處委員會相關作業方

式」（原名稱：臺北市政府

地政處暨所屬各地政事務

所辦理臺北市區域性不動

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相關作

業方式）如附件，並自即

日起施行 

101 2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2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640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各地政事務

所工作考核要點」第1點、

第2點及第4點（附表一至

附表三）如附件，並自函

頒日起施行 

101 2 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2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2426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

廉政會報設置要點」（原

名稱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

廉政會報設置要點）如附

件，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2 2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4 北

市地政字第 101300380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各地政事務

所各類地籍統計報表填報

作業注意事項」如附件，

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2 2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2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470900 號函 

檢送修正後「臺北市政府

地政局及所屬地政事務所

運用志願服務推動要點」

全文、修正總說明及對照

表，並自即日起施行 

101 5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5.2 北

市地開字第 10131096700 號函 

內政部於101年5月25日以

台內地字第1010194988號

令公布修正「地價及標準

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

程」 

101 6 1 臺北市政府 101.6.1 府授地價

字第 101126346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5.25台內地字第10

101949885 號函 

內政部101.5.25台內地字第10

10194988 號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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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於101年6月8日以

台內地字第1010208383號

令公布修正「地價及標準

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

作業規範」 

101 6 3 臺北市政府 101.6.13 北市地價

字第 101127942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6.8台內地字第101

02083833 號函 

內政部101.6.8台內地字第101

0208383 號令 

核定修正「北投士林科技

園區區段徵收推動小組暨

工作小組設置要點」，檢附

設置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

表各1份 

101 6 9 臺北市政府 101.6.28 府授人管

字第 10131795200 號函 

有關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

條例」第29條第1項第2

款、「地政士法」第51條之

1及「平均地權條例」第8

1條之2規定之裁罰主管機

關疑義一案 

101 7 1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2 北

市地價字第 101130002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2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1005 號函 

函轉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

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

費辦法」施行日期，業經

內政部於101年6月29日以

台內地字第1010239065號

令訂定發布，定自中華民

國101年8月1日施行 

101 7 1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6 北

市地價字第 101130410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6.29台內地字第10

102390652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有關不動產成

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

於101年8月1日起應申報

案件之認定及相關事宜一

案 

101 7 1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9 北

市地價字第 101130917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5台內地字第101

0241729 號函 

檢送本府委任本府地政局

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

有關地政士申報登錄土地

及建物買賣成交案件實際

資訊業務之公告1份 

101 7 15 臺北市政府 101.7.9 府地開字

第 10131660201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 101.7.9 府地開字

第 10131660200 號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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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本府委任本府地政局

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

有關權利人申報登錄土地

及建物買賣成交案件實際

資訊業務之公告1份 

101 7 15 臺北市政府 101.7.9 府地價字

第 10131755901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 101.7.9 府地價字

第 10131755900 號公告 

訂頒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

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受理

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

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作業

要點」如附件，並自101

年8月1日起施行 

101 7 1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13 北

市地價字第 101318719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各地政事務

所權利書狀管理要點」第3

點第2款如附件，並自函頒

日起施行 

101 7 2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24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025300 號函 

「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地

政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

準」業經本府101年7月18

日府地開字第1013183420

0號令修正發布，並自101

年8月1日生效，檢送前揭

令、裁罰基準、條文修正

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

101 7 31 臺北市政府 101.7.31 府授地開

字第 101319699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 101.7.18 府地開字

第 10131834200 號令 

內政部於101年8月6日以

台內地字第1010270162號

令訂定發布「地價及標準

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

程」第3條施行日期 

101 8 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9 北

市地價字第 101134507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8.6台內地字第101

02701622 號函 

內政部101.8.6台內地字第101

0270162 號令 

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以媒體

轉錄提供財政部臺北市國

稅局土地登記代理人代辦

案件資料，自102年（轉錄

101年度資料）起免收代辦

費，但仍應計收轉錄費用 

101 8 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17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12750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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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修正後「臺北市政府

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處

規則」第15條條文，並自

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8 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20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22581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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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地權法令 

4.公地放領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內政部函關於「江○○

君、朱○○君為改建農業

相關設施，申請核發臺中

市太平區○○段478、311

4地號放領國有土地同意

使用證明書」一案 

101 6 1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1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017170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5.23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3309 號函 

財政部訂定「地方政府為

興闢公共設施有償撥用抵

稅之國有不動產處理原

則」 

101 8 1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15 北

市地用字第 10113459600 號函 

財政部101.8.7台財產接字第1

010022415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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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公地撥用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有關國有財產法第39條修

正修文，業奉 總統101

年1月4日華總一義字第10

000297431號令公布，該條

文規定之「撤銷」撥用已

修正為「廢止」撥用，請

各機關撥用取得之國有不

動產，遇有該條規定用途

廢止等情事，應辦理廢止

撥用 

101 1 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9 北

市地用字第 10110310800 號函 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01.1.16 台

財產局接字第 1013000040 號函 

有關國有財產法第39條修

正條文，業奉 總統101

年1月4日華總一義字第10

000297431號令公布，該條

文規定之「撤銷」撥用已

修正為「廢止」撥用，請

各機關撥用取得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

有不動產，參照國有財產

法第39條遇有該條規定用

途廢止等情事，應辦理廢

止撥用 

101 2 3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6 北

市地用字第 101105133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2.2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183 號函 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01.1.16 台

財產局接字第 1013000040 號函 

總統101.1.4華總一義字第100

00297431 號令 

「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」

部分規定，業經財政部於1

01年2月4日以台財產接字

第10130000371號令修正

發布 

101 2 3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8 北

市地用字第 10110530500 號函 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01.2.4 台

財產局接字第 10130000373 號

書函 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01.2.4 台

財產局接字第 10130000371 號

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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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行政院84年9月6日台

84財字第32527號函示第2

點文字修正為「各級政府

機關依土地法第26條撥用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

市）有土地之報院核准案

件，應由申請撥用機關先

函請土地管理機關同意，

再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

實後，報由內政部代擬代

判院稿逕行核定」，及82

年7月5日台82財字第2237

9號函停止適用一案 

101 3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13 北

市地用字第 10111177600 號函 

行政院101.3.7院臺財字第101

0005984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.31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102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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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地籍法令 
  1.土地總登記、建物第一次登記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內政部函為登記機關對原

已滅失再回復原狀之土地

辦理國有土地所有權第一

次登記時，除註記時效未消

滅前得申請回復所有權

外，應否主動通知得申請復

權之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

人一案 

101 3 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12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11558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6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421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登記機關受理

申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

布施行前之區分所有建築

物地下層補辦所有權第一

次登記，經依法審核無誤辦

理公告之處所一案 

101 3 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3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16635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2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490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該部101年4月2

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

578號令釋同一人所有之建

築物以區分所有型態申請

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，其各

專有部分所屬共有部分及

基地應有部分之分配規

定，得否依照與承購戶所簽

訂之房地買賣契約辦理一

案 

101 5 1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5.24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392900 號函 

內政部檢送101年6月5日召

開研商「有關同一人所有之

建築物以區分所有型態申

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，其

各專有部分所屬共有部分

及基地應有部分分配規定

之後續執行事宜」會議紀錄

一案 

101 6 1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14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6125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8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012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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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土地、建物移轉登記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本市稅捐稽徵處函為辦竣

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不

動產，事後雙方合意解除

契約（以判決移轉、和解

移 轉 及 調 解 移 轉 為 原

因），因係返還原所有權

人，非屬買賣之原因，亦

非印花稅法第 5 條第 5 款

規定印花稅課徵範圍一案 

101 1 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62000 號函 

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101.1.12 北

市稽機甲字第10135020900號函 

何○○君代理黃○○君等

4人申請本市大同區○○

段○○小段1171建號建物

所有權判決移轉登記疑義

一案 

101 2 4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2.2北市

地籍字第 101302413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.20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0715 號函 

有關遺產管理人主張依民

法第1179條第1項第2款規

定「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

置」申辦調解移轉登記，

涉民法第1185條及繼承登

記法令補充規定第60點第

2項規定適用適用疑義一

案 

101 2 4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17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462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2.16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1126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2.3北市

地籍字第 10130137000 號函 

 

內政部函為祭祀公業法人

財產處分、設定負擔應依

祭祀公業條例第33條規定

辦理，相關派下員大會會

議紀錄或派下員同意書等

證明文件，應依同條例第3

0條第2項規定，報請公所

轉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備查，並於辦理不

動產登記時應向土地登記

機關繳驗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證明

文件一案 

101 3 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21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7206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1.3.15 北

市民宗字第 101007695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7 內授中民字第 1

015730146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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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檢送「土地登記規

則第79條」有關同一人所

有區分建物之共有部分及

基地登記規定之解釋令一

案 

101 4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4.1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17907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4.2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6505783 號函 

內政部101.4.2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650578 號令 

財政部函釋有關直轄市或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地籍

清理條例規定辦理不動產

代為標售、代為讓售或囑

託登記為國有案件，其所

涉相關賦稅事宜一案 

101 6 1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14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2813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11 台內地字第 10

10215715 號函 

 

本府民政局函送內政部有

關祭祀公業規約訂有不動

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授權

管理人全權處理之相關疑

義函釋一案 

101 8 1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1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2327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1.8.8北市

民宗字第 101134313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3 內授中民字第 1

015730525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地政機關受理

祭祀公業依規約規定處分

不動產時，倘規約已明確

授權管理人得代表派下員

就其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

擔之登記事宜一案 

101 8 1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21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3589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1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7946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3 內授中民字第 1

015730525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公司法人清算

人申辦公司賸餘財產分派

登記一案 

101 10 2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0.1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6730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9.25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9187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殯葬設施之土

地或建物所有權移轉登

記，無殯葬管理條例第5

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一案 

101 10 2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0.4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7566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0.1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724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15 台內民字第 10

10275363 號函 

內政部民政司 101.8.15 內民司

字第 1010275363 號書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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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函釋有關董事為自

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，

公司監察人有數人時，得

由監察人之一單獨為公司

之代表一案 

101 10 2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0.22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9003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0.16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40193 號函 

經濟部 101.10.3 經商字第 1010

2130450 號函 

經濟部 101.9.3 經商字第 10102

112620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該部96年12月

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

728156號函釋公司申辦法

人分割登記事宜一案 

101 10 2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0.26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9860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0.23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9485 號函 

經濟部 101.10.12 經商字第 101

02130580 號函 

內政部核復公私共有之公

共設施用地依土地法第34

條之1規定為全部處分，建

議修正該法條執行要點第

4點及該部88年6月7日台

內地字第8806045號函釋

一案 

101 11 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1.28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2692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1.22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2185 號函 

內政部營建署 101.11.8 營署都

字第 1010072084 號書函 

本府代為標售地籍清理未

能釐清權屬土地經二次標

售未完成標售土地囑託國

有登記配合事宜一案 

101 12 1 臺北市政府101.12.21府授地籍

字第 10133472000 號函 

內政部函釋依地籍清理條

例規定代為標售之土地，

其土地共有人主張優先購

買疑義一案 

101 12 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2.24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5024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2.20 台內地字第 1

01038573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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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 土地、建物繼承登記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高○○地政士代理鄭○○

君等3人申辦被繼承人鄭

△△所遺本市文山區○○

段○○小段430地號等3筆

土地及其上237建號等3棟

建物繼承登記疑義一案 

101 3 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15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7036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13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206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1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438700 號函 

內政部函釋有關登記機關

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

1項第3款規定，受理登記

案件疑義一案 

101 4 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4.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876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30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605 號函 

內政部函釋有關登記名義

人相關戶籍資料僅註記

「歿」並未記載死亡日

期，如何辦理逾期未辦繼

承登記土地公告及列冊管

理事宜一案 

101 6 1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28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29792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6.26台內地字第10

10227830 號函 

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分屬

不同登記機關管轄，其遺

產標的中位於同一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且已實施跨

所登記之不動產，繼承人

同時於同一地政事務所申

請登記時，僅於其中一件 

檢附分割協議書正、副

本，其餘登記案件擬簡化

檢附影本辦理一案，業經

報奉內政部核可 

101 7 3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24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037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7.19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6736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751100 號函 

邢○武君申辦被繼承人邢

林○菊所遺本市士林區及

中山區不動產遺囑執行人

登記及遺囑繼承登記疑義

一案 

101 8 1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2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3083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1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7018 號函 

法務部101.8.9法律字第10100

54707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20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224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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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債權及從屬之抵押權

分割繼承協議書是否屬印

花稅課稅範圍一案 

101 11 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5 北

市地開字第 10133020400 號函 

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101.10.30

北市稽機甲字第 10136314000

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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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土地、建物權利人姓名、住所變更登記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內政部函為有關戶籍資料

因戶政人員過錄錯誤之姓

名更正，所衍生關係人須

於同日辦理姓名變更者，

民眾如已檢附戶政事務所

出具之公函申辦是類姓名

變更登記時，得免費換發

權利書狀一案 

101 8 1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8.1北市

地籍字第 101320931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7.25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7229 號函 

內政部 101.7.23 台內戶字第 10

10257989 號函 

內政部函釋有關神明會依

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第1

項第1款規定，經會員或信

徒過半數書面同意依法成

立社團法人，申請神明會

土地更名登記為該法人所

有，主管機關應否先行審

查該法人之成立是否符合

上開規定，又該法人成員

是否須與原神明會之會員

或信徒一致等疑義一案 

101 11 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1390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1.11.7 北

市民宗字第 101332900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1.5 內授中民字第

1015730848 號函 

內政部函復財政部國有財

產局有關該局將於102年1

月1日改制為財政部國有

財產署，須辦理所管不動

產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一案 

101 12 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2.28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6345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2.26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2575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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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土地、建物更正登記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建物所有權人申辦建物基

地號更正登記，如所有權人

未持有更正後基地所有

權、地上權或典權，亦無法

提出其他土地使用證明

時，登記機關應如何辦理更

正登記一案 

101 11 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1.14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039900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所有權人地籍

資料有更正情事者，地政事

務所於辦竣更正登記後，應

確實產製異動通知書移送

稅捐稽徵機關釐正稅籍一

案 

101 12 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2.3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47757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1.28 台內地字第 1

010373721 號函 

財政部 101.11.23 台財稅字第 1

0100236070 號書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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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土地、建物限制登記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內政部函為「限制登記作業

補充規定」部分規定，業經

該部101年1月17日內授中

辦地字第1016650075號令

修正發布，並自即日生效一

案 

101 1 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31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03732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.1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0753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.1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075 號令 

內政部函送研商「申請調處

共有物分割之不動產標的

中，有限制登記情形時，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否受

理調處疑義」會議紀錄一案 

101 7 3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13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9386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7.10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20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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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土地、建物分割、合併登記、標示變更登記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內政部函轉財政部101年1

月2日台財稅字第1000039

0050號令，有關辦理合併

或共有物分割土地，依特

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課稅

之認定原則1案 

101 1 10 臺北市政府101.1.9府授地價字

第 101101023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.5 台內地字第 101

0062933 號函 

財政部 101.1.2 台財稅字第 100

00390050 號令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

土地開發總隊暨各地政事

務所辦理逕為分割與登記

案件注意事項」名稱（原

名稱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

土地開發總隊暨各地政事

務所辦理逕為分割與登記

案件注意事項）及部分注

意事項如附件，並自函頒

日起施行 

101 1 1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041600 號函 

 

內政部函為邵○○君等持

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

確定判決申辦共有耕地分

割登記，涉及農業發展條

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適用

疑義一案 

101 2 4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13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0615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2.9 台內地字第 101

0092343 號函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1.2.3農企

字第 1000173043 號函 

內政部 91.8.15 台內地字第 091

0010422 號函 

有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

會得否受理共有土地或建

物之標示分割疑義一案 

101 3 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27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36612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22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2764 號函 



 

 33  

內政部函復新北市政府地

政局為共有人依土地法第

34條之1規定辦理土地合

併複丈登記，未會同之共

有人設定有抵押權，如何

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及土

地登記規則等規定檢附協

議書，及其抵押權權利範

圍應如何辦理轉載一案 

101 7 4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2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810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28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125 號函 

內政部檢送土地登記規則

第100條之1有關判決共有

物分割登記，負補償義務

之共有人為給付或提存規

定之解釋令一案 

101 10 2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0.11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4145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0.5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7183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0.5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718 號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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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1.地目變更登記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修正「臺北市地目變更作業

注意事項」第3點、第8點（及

附表四及附表五）如附件，

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1 1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0418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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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土地複丈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

地複丈及建物測量改進要

點」（原名稱為「臺北市政

府地政處土地複丈及建物

測量改進要點」）如附件，

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1 4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0415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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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4.建物測量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有關陳○○地政士代理臺

北市政府警察局、工務局新

建工程處及文山區公所向

貴所申辦新建合署辦公大

樓建物第一次測量疑義1案 

101 3 1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2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5489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2.24台內地字第10

10107378 號函 

「臺北市政府辦理建物第

一次測量僅勘測建物位置

免再勘測建物平面圖作業

要點」業經本府以101年3

月27日府地籍字第1013059

8701號令修正發布，並自1

01年4月12日實施 

101 3 1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2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8504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 101.3.27 府授地籍

字第 10130598701 號 

臺北市政府 101.3.27 府地籍字

第 10130598700 號令 

王○○地政士代理蘇○○

君就坐落於本市大安區○

○段三小段9、11、11-1、1

1-2地號等土地上??聯合大

廈尚未測繪登記部分，單獨

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為共

有部分疑義一案 

101 11 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5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1032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1.1台內地字第10

10351186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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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5.規費、罰鍰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

屬各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

作業注意事項」（原名稱：

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

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作業

注意事項）名稱如附件，並

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1 5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3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35400 號函 

檢送修正後「臺北市政府地

政局及所屬機關行政罰鍰

移送行政執行與執行憑證

管理作業程序」及修正條文

對照表各1份，並自函頒日

起施行 

101 3 2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1 北

市地開字第 10130535600 號函 

為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

保管款專戶不足支應土地

權利人申請發給之土地價

金及經二次標售而未完成

標售之土地囑託登記為國

有應支付之土地登記規

費，須由國庫支應請款作業

之執行1案 

101 4 3 內政部101.4.19台內地字第10

10146083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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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6.信託登記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內政部函為該部101年4月

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

50578號令釋區分所有建

物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

有部分之分配，未就信託

方式變更起造人時究以委

託人或受託人人數計算一

案 

101 5 2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5.1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152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4.26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732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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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7.不動產經紀 

刊登法令月

報 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檢送修正後「臺北市優良不

動產經紀人員評選及獎勵

要點」如附件並自即日起實

施 

101 1 6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.2北市

地權字第 10033658100 號函 

 

檢送總統府秘書長100年12

月30日華總一義字第10000

294940號函1份 

101 1 7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0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000899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.3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030146 號函 

總統府秘書長100.12.30華總一

義字第 10000294940 號函 

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處理

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

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」修正

案，業以101年1月2日北市

地權字第10033651300號令

重行發布，茲檢送該令及附

件影本各l份 

101 1 7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8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00370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.2北市

地權字第 10033651300 號令 

內政部認可中華不動產教

育發展協會辦理「不動產經

紀營業員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1 8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31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02286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.18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0663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社團法人中華

民國兩岸不動產交易安全

協會辦理「不動產經紀人專

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3 3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3.2北市

地權字第 101109552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2.28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1777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台南縣不動產

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

理「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

練」一案 

101 3 3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3.2北市

地權字第 101109553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2.28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1895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中華民國不動

產業經紀營業員協會辦理

「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」

一案 

101 4 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4.13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19577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4.10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3058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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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認可雲林縣不動產

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

理「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

練」一案 

101 4 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4.16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20212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4.12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3537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台灣不動產訓

練發展協會辦理「不動產經

紀人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4 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4.16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20211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4.12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3124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社團法人台北

市不動產教育發展協會辦

理「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

練」一案 

101 4 9 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4.25 北市

地權字第 101121970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4.20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3720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社團法人台灣

不動產物業人力資源協會

辦理「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

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5 21 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5.8北市地

權字第 101312253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5.3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034231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中國文化大學

辦理「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

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5 22 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5.29 北市

地權字第 10112628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5.24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4965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嘉義縣地政士

公會辦理「不動產經紀人專

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6 1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21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28602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14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5359 號函 

有關內政部92年11月28日

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8497

0號有關從事納骨堂（塔）

位使用權買賣之居間或代

理業務者適用不動產經紀

業管理條例規定之解釋

令，業經該部101年6月29

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1

154號令廢止一案 

101 7 4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7.4北市

地權字第 101130425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29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1543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29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154 號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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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不動產經紀業應否於

買方簽訂要約書前製作不

動產說明書，並由經紀人及

委託人簽章一案，業經內政

部101年6月29日內授中辦

地字第1016035770號函釋

在案 

101 7 4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7.6北市

地權字第 101318232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29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5770 號函 

有關內政部修正「不動產經

紀業備查申請書」及「不動

產經紀業申請備查應附繳

文件一覽表」各乙種 

101 7 4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7.6北市

地權字第 101130782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3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651165 號函 

檢送本局委任本市各地政

事務所受理有關不動產經

紀業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

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業務之

公告1份 

101 7 4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7.9北市

地權字第 10131823101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7.9北市

地權字第 10131823100 號公告 

內政部認可中華綜合發展

研究院辦理「不動產經紀人

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7 4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10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0843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4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036454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桃園縣地政業

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辦理

「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」

一案 

101 7 5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16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1430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9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036468 號函 

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處理

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

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」業經

本局以101年7月19日北市

地權字第10132003100號令

修正發布，並自101年8月1

日生效，茲檢送前揭令、裁

罰基準、修正總說明及修正

對照表影本各1份 

101 7 5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31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21020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19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2003100 號令 

內政部認可社團法人屏東

縣不動產經紀人公會辦理

「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」

一案 

101 8 1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31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6895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2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8215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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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認可臺南市不動產

經紀人公會辦理「不動產經

紀人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9 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9.19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9126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9.1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9192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社團法人台灣

資產評估協會辦理「不動產

經紀人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9 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9.19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9138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9.1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9191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花蓮縣不動產

經紀人公會辦理「不動產經

紀人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9 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9.20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9441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9.18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9190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臺北市套房租

賃服務管理人員職業工會

辦理「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

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10 2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0.1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26733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9.25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9206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中華不動產知

識交流協會辦理「不動產經

紀人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10 2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0.3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40566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9.2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9918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國立屏東商業

技術學院辦理「不動產經紀

人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10 2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0.24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29695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0.19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40474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高雄市不動產

經理人協會辦理「不動產經

紀人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11 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5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30822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0.31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40696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興國管理學院

辦理「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

練」一案 

101 11 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5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30823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0.31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40698 號函 

有關「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

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」

業經內政部101年11月15日

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1

987號令發布一案 

101 11 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1.20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46248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1.15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9875 號函 

內政部101.11.15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987 號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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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認可新竹市不動產

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

理「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

練」一案 

101 11 1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1.27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32757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1.23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41929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中華民國不動

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

全國聯合會辦理「不動產經

紀人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11 1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1.27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32644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1.21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41135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中華兩岸房地

產暨經貿交易協會辦理「不

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」

一案 

101 11 1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1.27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32689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1.22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41136 號函 

內政部認可中華綜合發展

研究院辦理「不動產經紀營

業員專業訓練」一案 

101 12 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2.10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33853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2.4 內授中辦字第

1016041983 號函 

有關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

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

合會修正「不動產仲介經紀

業倫理規範」業經內政部1

01年12月14日內授中辦地

字第1016042148號函備查

一案 

101 12 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12.20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34988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2.14內授中辦字第

1016042148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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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8.其他有關法令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00年第14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1 8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2 北市

地籍字第 100336172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

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案件

跨所收件實施要點」（原名

稱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所屬

各地政事務所測量案件跨

所收件實施要點）如附件，

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1 9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0422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

屬所隊受理法院或檢察機

關囑託勘測案件作業要點」

名稱（原名稱：臺北市政府

地政處所屬所隊受理法院

或檢察機關囑託勘測案件

作業要點）及第1點、第9

點如附件，並自函頒日起施

行 

101 1 9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1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35100 號函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01年第1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1 10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3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007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地

籍圖訂正作業要點」（原名

稱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地籍

藍晒圖重新繪製及訂正作

業要點）如附件，並自函頒

日起施行 

101 1 11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6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35600 號函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01年第2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1 12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1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720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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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查

核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

測量及資訊業務要點」（原

名稱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查

核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

測量及資訊業務要點）如附

件，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1 12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2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366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

受理通信申請地籍謄本及

相關資料作業要點」第9點
如附件，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1 12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2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36700 號 

修正「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

受理傳真申請地籍謄本及

相關資料作業要點」第6點

如附件，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1 16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3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1369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清理日據時期

實施土地重劃地區保留地

處理要點」第4點及第8點如

附件，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1 16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.9 府地

開字第 10130047100 號函 

 

內政部檢送土地法第34條

之1有關禁止自己代理規定

之解釋令1份一案 

101 2 4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3 北市

地籍字第 101303086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2.1 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6500793 號函 

內政部 101.2.1 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650079 號令 

內政部函為「登記原因標準

用語」部分規定，業經該部

101年1月30日內授中辦地

字第1016650022號令修正

發布，並自即日起生效一案 

101 2 5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7 北市

地籍字第 101003432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.30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0223 號函 

內政部101.1.30內授中辦字第1

016650022 號令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
01年第3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2 5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9 北市

地籍字第 10130275400 號函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
01年第4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2 5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23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4457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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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函送該部101年2月1

7日召開研商「土地登記及

地價資料謄本分類制度」第

2次會議紀錄一案 

101 2 5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2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09010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2.23台內地字第101

0108949 號函 

檢送本部101年2月10日研

商「地籍清理代為標售執行

事宜」第5次會議紀錄1份，

請依會議結論辨理 

101 3 39 內政部101.2.20台內地字第101

0105853 號函 

內政部檢送修正登記原因

標準用語「撤銷撥用」為「廢

止撥用」令一案 

101 3 5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21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1397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14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3883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16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0388 號令 

修正本局原頒訂之「臺北市

各地政事務所土地鑑界複

丈申請須知」等13類測量申

請須知如說明二，並自即日

起施行 

101 3 5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28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0764200 號函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
01年第5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3 9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3.2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07586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籍地價

暨稅籍異動作業聯繫要點」

如附件，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3 99 臺北市政府 101.3.30 府地籍字

第 101307639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籍地價

暨稅籍異動作業聯繫要點」

如附件，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4 10 臺北市政府 101.3.30 府授地籍

字第 10130763900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部分共有人依

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

全部共有土地或建物，對於

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

償，以他共有人之繼承人為

提存對象事宜一案 

101 4 1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4.25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21970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3.28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2671 號函 

財政部100.6.17台財稅字第100

00227600 號函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
01年第6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4 1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4.9 北市

地籍字第 101308341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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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本局原頒訂之「臺北市

各地政事務所建築改良物

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須

知」等16類登記申請須知如

說明二及附件，並自即日起

施行 

101 5 2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5.2 北市

地籍字第 10131101300 號函 

內政部檢送地籍清理未能

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

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不予發

還投標人保證金處理原則

之解釋令一案 

101 5 11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5.4 北市

地籍字第 101123543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5.3台內地字第1010

1601793 號函 

內政部101.5.3台內地字第1010

160179 號令 

為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持

法院通知申請第一類土地

登記及地價電子資料謄本

事宜，內政部業函請司法院

秘書處轉知法院配合辦理

一案 

101 6 2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1 北市

地籍字第 101126850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5.30台內地字第101

0197301 號函 

本局訂定之「臺北市地籍資

料電子流通作業收費標

準」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

101 6 2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4 北市

地資字第 10131381900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修正「土地登記

申請書」格式及土地、建物

買賣登記「土地登記申請

書」填寫說明內容一案 

101 6 2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14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5911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7 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16651007 號函 

內政部函復有關本局建議

增列「和解共有型態變

更」、「調解共有型態變更」

及「調處共有型態變更」等

登記原因一案 

101 6 2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15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615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11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029 號函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
01年第7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6 2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18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572900 號函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

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

登記實施要點」部分規定如

附件，並自101年7月2日起

施行 

101 6 3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6.18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16626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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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轉內政部核示為處理民

眾申訴不動產經紀人員利

用第二類土地登記及地價

電子資料謄本之住址資

料，侵擾所有權人，以遂行

銷售目的之案件相關規定

一案 

101 7 6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19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2075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16台內地字第101

02422982 號函 

內政部檢送101年度上半年

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第1

場會議紀錄一案 

101 7 7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23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0312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19台內地字第101

0258133 號函 

內政部函送該部101年7月1

0日召開「研商提升地籍清

理條例第29條清理成效事

宜」會議紀錄一案 

101 7 90 臺北市政府 101.7.23 府授地籍

字第 101132609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19台內地字第101

0253605 號函 

內政部檢送101年度上半年

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第2

場會議紀錄一案 

101 7 9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26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0530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24台內地字第101

0260261 號函 

內政部檢送地籍清理條例

第12條規定優先購買權爭

訟事件處理原則之解釋令

一案 

101 7 12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7.27 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3173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25台內地字第101

02420443 號函 

內政部101.7.25台內地字第101

0242044 號令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受

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土地

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要

點」部分規定如附件，並自

函頒日起施行 

101 8 1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1 北市

地籍字第 10132100000 號函 

政部函為澎湖縣望安鄉公

所標售其經管非坐落該縣

轄區之望安鄉有公共設施

用地一案 

101 8 3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22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35912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1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388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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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局原頒訂之「臺北市各

地政事務所土地及建築改

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

申請須知」等10類登記申請

須知如附件，並自即日起施

行 

101 8 3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23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273300 號函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
01年第8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8 10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8.27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295700 號函 

內政部檢送修正登記原因

標準用語「廢止徵收」之發

布令一案 

101 9 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9.11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38258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9.6台內地字第1010

2940753 號函 

內政部101.9.6台內地字第1010

294075 號令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
01年第9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9 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9.25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548700 號函 

 

內政部函釋臺灣省南投農

田水利會委由職員代理申

請土地登記事項疑義一案 

101 9 1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9.26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39843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9.21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04994 號函 

內政部100.6.13台內地字第100

0114700 號函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
01年第10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9 1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9.27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628100 號函 

檢送「研商本市各地政事務

所依土地登記規則第24條

規定受理申請閱覽、抄寫、

複印或攝影登記申請書及

其附件之審查標準及資料

提供原則會議紀錄」1份，

請依會議結論辦理 

101 10 2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0.15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8120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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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修正後「臺北市政府地

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

網路申請地籍謄本及相關

資料作業要點」及修正條文

對照表各1份 

101 11 1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2 北

市地資字第 10132584400 號函 

內政部函送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辦理祭祀公業及

神明會囑託登記作業程序」

一案 

101 11 1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8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137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1.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41382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0.29 內授中民字第

1015730803 號函 

政部函釋訂有三七五租約

之地籍清理代為標售土

地，並經承租人主張優先購

買取得，不宜比照平均地權

條例第11條規定，以決標價

金三分之二價格取得土地

所有權一案 

101 11 4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12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036517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1.6台內地字第101

0347664 號函 

內政部函釋有關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得否依產業創新

條例第51條第3項規定囑託

登記機關辦理註記登記一

案 

101 11 4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2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278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1.26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41194 號函 

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

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（1

01年第11次）會議紀錄1份 

101 11 41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3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206400 號函 

檢送本部101年11月13日研

商「地籍清理代為標售執行

事宜」第7次會議紀錄1份，

請依會議結論辦理 

101 12 9 內政部101.11.29台內地字第10

10377378 號函 

內政部函復有關登記申請

案所附契約書如經地政士

簽證，該契約書因不敷填寫

而以附表補足時，仍應由申

請人加蓋騎縫章一案 

101 12 1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2.1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381501 號函 

內政部101.12.3台內地字第101

0369586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1.19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06430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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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「地籍清理代為標售執

行事宜」第8次會議紀錄1

份，請依會議決議辦理 

101 12 17 內政部101.12.11台內地字第10

10386256 號函 

內政部函為修正申請土地

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

定第19點規定並停止適用

該部96年4月9日內授中辦

地字第0960723610號及97

年11月14日內授中辦地字

第0970724685號函，自即日

生效一案 

101 12 1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2.11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48721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2.6內授中辦字第1

016652145 號函 

內政部97.11.14內授中辦字第0

970724685 號函 

內政部96.4.9內授中辦字第096

0723610 號函 

內政部函送該部101年度下

半年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

報會議紀錄一案 

101 12 2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2.28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150947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2.25台內地字第10

10402472 號函 

內政部函送「○○縣（市）

寺廟印鑑證明申請書（範

例）」及「○○縣（市）寺

廟印鑑證明書（範例）」一

案 

101 12 3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2.20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35554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2.19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06517 號函 

內政部101.12.17台內民字第10

10386939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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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地 用 法 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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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地用法令 

  1.耕地租用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內政部函關於廢止「國有耕

地放租實施事項」一案 
101 8 10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8.14北

市地權字第 10113461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8.7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6513123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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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使用限制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檢送內政部釋示「農業用地

依地籍圖重測後面積不足

0.25公頃，不得供申請興建

農舍」函文影本1份 

101 10 3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0.18 北

市地籍字第 101328891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101.10.

16 北市產業農字第 10114198700

號函 

內政部101.10.11台內地字第10

10322139 號函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1.9.26 農

授水保字第 1010124799 號函 

桃園縣政府 101.8.28 府地測字

第 1010214265 號函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.6.16 農

授水保字第 1001866169 號函 
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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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其他有關法令 

刊登法令月報 
�æ �� �Ü �€ �!

�� �! �� �! 	d �!
�' �� �� �" �õ �� 
º �õ �÷ �& �!

���" �( �µ�G�q�y�ì
¹�æ
š�]
�Á	©�n�Û�ü�¤�d �) �ý�é��
�� �ô �p�ö�•�ì�- 101年9月1
0日以府法三字第10132705
000號令修正發布 

101 9 1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9.14北

市地權字第 101325233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101.9.10府法三字

第 10132705000 號令 

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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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重 劃 法 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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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重劃法令 

  1.農地重劃 

刊登法令月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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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市地重劃 

刊登法令月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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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市地重劃差額地價逾

期未繳納，依法移送行政執

行處執行，逾五年尚未執行

終結者，不得再執行乙案 

101 7 126 內政部 101.7.5 內授中辦地字

第 1016036108 號函 

法務部 101.6.22 法律字第 101

03105140 號函 

法務部 101.6.22 法令字第 101

03104950 號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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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地 價 及 土 地 稅

法 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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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地價及土地稅法令 

1.規定地價 

刊登法令月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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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照價徵稅 

刊登法令月報 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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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照價收買 

刊登法令月報 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�æ �� �Ü �€ �!

�� �! �� �! 	d �! �!
���" �( �µ�G�q�y�ì���¦�Ú
���"�â
 �k�¤�æ�Å�À�3�=
�¼ �/ �� �² �æ �b �p �Y �@ �c
�è �)�ô �>�{�����6���~�” �!

�2�1�2�! �2�2�! �5�7�! �µ�G�q�y�ì�½ �2�1�2�/�2�2�/�2�ì�ä�æ
�”�÷�ƒ �2�1�2�4�3�9�6�9�9�1�1�&�„ �!

 



 

 70 

9.其他有關法令 

刊登法令月報 
�æ �� �Ü �€ �!

�� �! �� �! 	d �!
�' �� �� �" �õ �� 
º �õ �÷ �& �!

�( �²�æ�{���6�í�q�=�—�W
�ì�"
��Ä
1�� �)�õ�( �y�Ü�æ
�=�T�q�â
¨�‘�=�w�—�Ä �)
�÷ �( �y�Ü�æ�=	•�q�â
¨�‘
�=�w�—�Ä�)�ô �p�ö�ã�y�ý�-
�2�1�2�� �7�� �3�7���0�`�ã�æ�÷
�ƒ �2�1�2�1�3�3�5�5�2�:�&�7	A�Ó�'
�r �!

�2�1�2�! �8�! �2�3�9�! �µ�G�q�y�ì�æ�y �½ �2�1�2�/�8�/�3�G
�q�æ�=�÷�ƒ �2�1�2�2�3�:�9�5�9�1�1�&�„ �!
�ã�y�ý �2�1�2�/�7�/�3�7�`�ã�æ�÷�ƒ �2
�1�2�1�3�3�5�5�2�:�3�&�„ �!
�ã�y�ý �2�1�2�/�7�/�3�7�`�ã�æ�÷�ƒ �2
�1�2�1�3�3�5�5�2�:�&�7 �!

 



 

 71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七）徵 收 法 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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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徵收法令 

  1.徵收程序 

刊登法令月報 
公 文 名 稱 

年 月 頁 
發 文 機 關 、 日 期 、 字 號 

函轉內政部101年1月11日

台內地字第1000250882號

令訂定發布「徵收土地範

圍勘選作業要點」暨附件1

份 

101 2 63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2.6 北

市地用字第 101105319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2.3 台內地字第 10

10091496 號函 

內政部 101.1.11 台內地字第 1

000250882 號令 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徵收取

得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使用

管制作業要點」，並自函頒

日起施行 

101 3 119 臺北市政府101.3.12府授地用

字第 10130597600 號函 

函轉內政部檢送「（需用土

地人）辦理○○工程徵收

計畫書自行檢覈表」乙

份，請依說明辦理 

101 7 154 臺北市政府 101.7.2 府授地用

字第 10113010100 號函 

內政部 101.6.27 台內地字第 1

010236595 號函 

檢送本府辦理徵收土地之

撤銷或廢止徵收、申請收

回等二項標準作業流程

（含流程圖、附表）及案

例各1份 

101 7 158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7.19北

市地用字第 10131530500 號函 

本府都市發展局函轉內政

部函為維護被徵收土地所

有權人權益，訂定「依都

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辦理

之變更都市計畫草案以一

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應行

注意事項」 

101 7 17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.7.20北

市地用字第 10132002600 號函 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1.7.

17 北市都規字第 10113174500

號函 

內政部 101.7.12 台內營字第 1

010806149 號函 

檢送修正「（興辦事業計畫

名稱）（區段）徵收土地之

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

告」格式1份 

101 11 46 臺北市政府 101.11.27 府授地

用字第 10114709000 號函 

內政部101.11.22台內地字第1

010367327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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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徵收補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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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徵收土

地發放補償費作業要點」

如附件，並自函頒日起施

行 

101 11 5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1.10.29

府地用字第 101328585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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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函為配合土地徵收

條例與土地徵收條例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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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與修正後之規定不

符，應停止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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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地用字第 1011369250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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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地政資訊相關法令 

5.安全維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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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地籍資訊法令 

刊登法令月報 
�æ �� �Ü �€ �!

�� �! �� �! 	d �!
�' �� �� �" �õ �� 
º �õ �÷ �& �!

	…�…�( �µ�G �q�y�ì�æ�y�½
�÷���¦�Ú�æ�y�c�M���¤�[
�W
û�l�”�…�[�ý
!�b�p�Õ
�Ó�)�� 	š�Ü�€ �ú �µ�G�q�y�ì
�æ�y�À�÷���¦�Ú�æ�y�c�M
���¤�[�W
û�l�”�…�[�ý
!
�b�p�Õ�Ó �� �õ�Õ�¹ �ô �`�>
�„�§�����|�I �!

�2�1�2�! �2�! �2�8�6�! �µ�G�q�y�ì�æ�y �½�2�1�2�/�2�/�2�1�G
�q�æ�y�÷�ƒ �2�1�2�4�1�1�4�8�4�1�1�&�„ �!
�!

���" �( �µ�G�q�²�æ�w�•�W

�	ä�•�·�W
��¬�ï�b�p��
�¤�±�— �)�ô �p�ö�•�ì�- �2�1�2
�� �6�� �3�4���0�ì�d�Ÿ�÷�ƒ �2
�1�2�4�2�5�1 �4�7�1�1�&�7 	A�Ó�'
�r �ô 
ß� ���'�r�7�÷	A�Ó
�����y�•�Ú �2�½�!

�2�1�2�! �6�! �2�3�9�! �µ�G�q�y�ì�æ�y �½�2�1�2�/�6�/�3�9�G
�q�æ�W�÷�ƒ �2�1�2�4�2�5�4�6�4�1�1�&�„ �!
�µ�G�q�y�ì �2�1�2�/�6�/�3�4�ì�d�Ÿ�÷
�ƒ �2�1�2�4�2�5�1�4�7�1�1�&�7 �!

�!



 

 83 

8.地價資訊法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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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法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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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內政部「成屋買賣定

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

載事項」及修正「成屋買

賣契約書範本（含簽約注

意事項）」公告及其附件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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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判 決 要 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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